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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持股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提示

性公告暨5%以上股东调整后续减持方式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或“金利华电” ）于2016 年

8月3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赵坚先生、持股5%以上股东赵康先生的

《股份减持告知函》、《关于赵康调整后续股份减持方式告知函》。现将有关情况

公告如下： 

赵坚先生于2016年8月11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

方式减持其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979,283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0.84%。本次赵坚先生减持的股份是由其本人于2015年8月5日-6日认购南华

期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华期货” ）成立的南华期货华富23号资产管

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华富23号” ），并委托南华期货（代“华富23号”）通过与

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证券”）签订的收益互换合同进行专业

化投资管理，由华泰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二级市场上买入处于公开交

易中的公司股票。 

赵康先生于2016年8月3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

方式减持其本人直接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205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0.18%。 

赵坚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；赵康先生系赵坚

与公司董事吴兰燕女士之子，以及公司高管赵晓红先生之侄（赵晓红直接持有公

司930,963股份，占总股本的0.80%）。 

一、股东本次减持情况  

1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 

股东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（元/股） 减持股数（股） 减持比例 

赵 坚 大宗交易 2016-8-11 29.54 979,283 0.84% 



赵 康 大宗交易 2016-8-30 33.47 205,000 0.18% 

合  计 1,184,283 1.02% 

注：上述赵坚减持的股份是其间接持股的股份。 

2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 

姓名 
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 

本比例 
股数（股） 

占总股 

本比例 

赵 坚 

高管锁定股 32,068,678 27.41% 32,068,678 27.41% 

无限售流通股 11,668,843 9.97% 10,689,560 9.14% 

合计 43,737,521 37.38% 42,758,238 36.55% 

赵 康 无限售流通股 17,765,048 15.18% 17,560,048 15.01% 

注：百分比小数点后第二位数为四舍五入。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 1、赵坚、赵康先生上述减持遵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。 

2、赵坚、赵康先生上述减持遵守了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创业板信息披露

业务备忘录第18号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信息披露》等的规定。  

 3、本次减持后，赵坚先生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，赵康先生仍为

公司持股5%以上股东。 

三、关于赵康调整后续股份减持方式情况 

2016年4月25日公司接到持股5%以上股东赵康先生《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》，

并于2016年4月26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，具体详见《关于持股5%以

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》，2016年8月30日公司接到赵康先生《关于本人调整

后续股份减持方式告知函》，将对其后续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进行调整，具体调

整如下： 

签署日期 2016 年 4 月 23 日（调整前） 2016 年 8 月 30 日（调整后） 

姓    名 赵  康 

身份证号码 330724198610312418 不变 



股份来源 
金利华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前持有的股份。 
不变 

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。 不变 

减持数量和比例 
不超过 10530000 股，不超过

公司总股本的 9%。 
不变 

减持期间 
自 2016 年 4 月 29 日~ 2016 年

10 月 28 日止（6 个月内）。 
不变 

减持方式 分批次大宗交易。 
集中竞价、大宗交易、协议

转让。 

拟减持价格区间（如

有） 
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。 

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或协商

确定。 

下一步减持或增持计

划（如有） 
—— —— 

其他认为应说明的事

项 
—— —— 

自2016年4月29日至今，赵康先生已经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

通股2,905,000股。根据上述减持计划，剩余额度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

7,625,000股，赵康可以选择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减

持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 

1、赵坚、赵康先生《股份减持告知函》； 

2、赵康先生《关于本人调整后续股份减持方式告知函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8 月 31 日 




